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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員」是各類環境教育場域中的靈魂，人員的能力即是環境教育推動的

關鍵。本研究旨在探究我國環境教育人員應具備的「核心能力」，運用「積木

模式」理論進行四階段之研究。前導階段彙整文獻；第一階段採焦點團體法，

邀請六位學者專家、七位實務工作者進行座談，發展出環境教育人員的能力框

架；第二階段蒐集田野資料，前往十種不同類型環境教育場域共 11 處進行實

地研究，以半結構式大綱訪談 29 位環境教育工作者。透過兩階段的質性資料

蒐集與結果分析，獲得八個構面及 38 項能力指標，建立我國環境教育人員所

需的能力結構。最後，第三階段運用模糊德爾菲法，以上述能力結構發展出｢

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模糊德爾菲法問卷｣調查工具，邀請 39 位專家進行構面

及能力指標的重要性評估篩選。 

研究結果獲得環境教育人員四項「核心能力」為：「環境教育基礎知識」、

｢環境教育工作者責任｣、「規劃設計課程方案」、「教學與課程實踐」四項與

13 項能力指標，並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具實證研究基礎之「新版環境教育人員

職能模式」。最後亦提出結論與研究建議，做為主管機關擬定相關政策、規劃

認證、訓練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職能分析、模糊德爾菲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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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能力本位師資培育」(competency-based teacher education)

興起，從事教育工作須具備的專業能力一直是教育體系的關鍵課題，此觀點亦

順勢延伸到其他行業。能力本位倡導係承襲自「經濟實利模式」(economic utility 

model)及「職業能力的行為主義模式」(behavioristic model of job competence)兩

種理論(Hyland, 1993; Mitchell, 1989; Whitty & Willmott, 1991)。前一模式，援引

自經濟學「成本效益」的實利主義思想，強調各行各業應強化能力，使個人在

工作中表現最大績效；後一模式，以行為主義理論為基礎，認為培訓各行業人

才應重視職業角色的功能分析，由專家界定各項工作能力並訂立專業標準，使

從事工作時需具備的知識、技巧與方法更為具體化。整體而言，「能力本位」

強調「專業」，提升行業地位及品質的需求，也符合現代社會「專業化」發展

的趨勢。 

我國《環境教育法》於 2011 年公告實施，目前全國持有效環境教育認證者

為一萬一千餘人，其中獲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有 6364 人，通過教育部認

證為 4726 人(2022 年 4 月 8 日統計資料)，無論是十大類場域人員或是八大專

業領域人員，這些數量龐大的環境教育工作者之專業與職能應被重視。而專業

的環境教育工作者，應有怎樣的圖像？須具備怎樣的能力？是本文的根本課題。

本文研究者在 2014 年，曾應用美國就業與訓練部勞工局(U.S. Department of 

Labor,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簡稱 ETA) 的職能「積木模式」

(Building Blocks Model)進行環境教育人員專業能力初步的探究(高翠霞、高慧

芬、范靜芬，2014)。該理論將「職能」分為三階九項建構職能評估體系，研究

者過去探究環境教育人員能力，也運用此架構以「基礎職能」、「產業核心職

能」與「專業職能」等三層級進行建構(高翠霞等，2014；高翠霞、范靜芬，2015；

高翠霞、溫育賢、范靜芬、邱雅莉，2016)，而本研究即是過去研究的再延伸。 

本文針對「核心能力」進行探究，目的在了解人員進入環境教育領域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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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知能。一則描繪我國環境教育場域工作者的基本圖像，另一則可提供人員做

為自我檢視工具，做為環境教育主管單位、環境教育機構增能培訓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 環境教育人員的專業與職業所需能力探討 

分析人員的能力內涵取決於如何看待與詮釋環境教育的本質、願景或目的

(Sauvé, 1996 ; Palmer,1998)，以及從何種觀點解構、再結構。回顧文獻，從聯

合國〈環境教育計畫〉(IEEP)、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永續發展素養」，到近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2030 永續發展教育實踐框架〉(2030 framework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SD)，「環境教育工作者應具備甚麼樣的能力內涵？」一直

是環境教育師培、增能規劃的關鍵命題(Wilke, Peyton & Hungerford, 1987; Fien 

& Tilbury, 1996; NAAEE, 2004, 2010, 2019; Sleurs, 2008; UNECE, 2012; Simmons, 

2015; Vare, Arro, de Hamer, Del Gobbo, de Vries, Farioli, Kadji-Beltran, et al., 2019; 

UNESCO, 2020)。 

Wilke 等人 (1987)為聯合國〈環境教育計畫〉擬定之「環境教育教師訓練

策略」中，環境教育工作者須具備「基本教育專業」及「環境教育內容」知能，

範疇包含瞭解環境的各項因子、生態學概念、社會及自然環境的互動，透過教

育的理論、原理、方法，轉化並傳達學習者。然而 Fien 與 Tilbury(1996)則認為

Wilke 等人提出的內容太過生態科學(pp.47-48)，須再加入永續發展內涵強調的

歷史、經濟、社會文化等脈絡。 

Marcinkowski(2010)在〈現今環境教育挑戰與機會〉一文中，曾指出未來環

境教育領域的第一項挑戰即是持續拓展人員專業發展的機會，而為了讓環教領

域朝向專業，建議應善加實踐 Simmons 帶領北美環境教育學會(NAAEE)團隊

多年以來發展出的卓越指南系列。NAAEE 提出的環境教育人員六大能力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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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1)環境素養、(2)環境教育基礎、(3)環境教育者的專業責任、(4)規劃和

實施環境教育活動方案、(5)促進學習、(6)評估和評量(NAAEE, 2000, 2019)。

在 2000 年版的《環境教育工作者準備指南》(Guidelines for the Initial Prepara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ors)出版之後，受到來自正規及非正規教育體制的批評，

尤其促進學習及評量兩項，對學教教師而言不太需要，但對非正規教育體系人

員來說則教育字眼過多、負擔太大。然而即使後續 NAAEE 於 2004 以非正規

體系觀點發展《環境教育方案發展指南》，仍強調須倚賴卓越指南的共同支持，

缺一不可(Simmons, 2005)，且六大能力主軸是所有環境教育人員必備的條件，

必須規劃於環境教育工作者的職前及在職訓練中(NAAEE, 2019)，如目前美國

具環教人員認證機制的 14 州認證辦法中，多以 NAAEE 的卓越指南做為發展

各州能力的參考準則 (莊潔、高翠霞，2021)。 

歸納國內環境教育人員專業能力相關研究：靳知勤(1995)依據 1977 年蘇聯

伯利西(Tbilisi)舉行的世界環境教育會議對職前環教師培之建議，考量我國現

況，提出環境教育人員的專業能力培養應包含三項主要學習目標：了解生態學

原理、認識環境保護政策、實施環境教育能力，與十項核心內容；向麗容(2007)

統整博物館教育人員五大環教專業知能包含：環境教育基礎認知、環境科學概

念、環境教育能力、環境教育課程規劃與教學技能、教育和心理學基礎認知；

林歐貴英、凃嘉新與田育芬(2011)發展的幼兒園教師環境教育專業能力指標涵

蓋了「教師素養」、「課程發展」及「資源運用」三個層面及八向度；王喜青、

林慧年、周儒、陳維立(2011)發展出林務局體系下環教專業教師五階段專業職

能：一般個人技能、專業職能(基礎、初級、中級與高級)；王喜青、周儒(2020)

分析環境學習中心教師的專業能力，認為應包含一般工作職能(軟性技能)、教

學實務能力(知識技能)、EE 專業能力(個人知識素養、經營環境學習中心)三個

主軸。 

綜合上述可知環境教育專業能力內容龐大且廣泛，而分析國內外相關文獻

則可發現：「環境教育基礎內容」、「環境素養」、「規劃及教學實施」、「評

量」等知能為其共通性項目。本研究著眼於環境教育人員個人核心能力，以建

立基準性指標為目的，在研究取向與應用上與 NAAEE 之卓越指南能力內涵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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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較為相近。 

二、 職能理論 

為了更明確定義八大專業領域環教人員於各類設施場所「任職所需要的專

業能力」，本文借用職能相關理論對能力的詮釋觀點。 

「職能」是「職業所需能力」之簡稱，為 “Competency” 之中文翻譯，

常為管理學、心理學使用，也譯作才能、能力、勝任力等(國家教育研究院，

2012)。職能相關研究源於美國心理學家 McClelland 教授 1973 年發表的〈測驗

職能，而非智力〉(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提出

高學歷與高智能不等於高工作成效，而個人的態度、認知及特質等因素才是影

響工作績效的關鍵。Mirabile(1997)進一步明確分析達成高績效且能客觀衡量

的職能，應包括「KSAO」：知識、技能、能力 (knowledge, skill, abilities)及個

人特質(othe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職能的概念及相關研究於人力管理、職業教育、師培教育等領域受到相當

的重視。我國於 2010 年公布《產業創新條例》，推動產業人才職能基準訂定、

產業人才能力鑑定相關業務。我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4)於《職能基準發

展指引》中職能定義係為「成功完成某項工作任務、或提高個人與組織現在及

未來績效所應具備的知識、技能、態度或其他特質等能力組合」。 

(一) ETA 職能理論-積木模式 

美國勞工部就業和培訓局( Department of Labor's Employment and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ETA)出版的《Technical assistance guide for developing and using 

competency models-one solution for the workforce development system》的「職能

模式」(Competency Model，又稱為「積木模式」) (CareerOneStop, 2019a)，強調

「職能」標準化和分級的概念，認為明確的職能規準，才能評估某項職務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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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具備的能力。 

ETA 的「積木模式」(Building Blocks Model)取其將職能分層及塊狀堆疊的

概念(building blocks for competency models)，主要為三個層級(如圖 1)：第一層

為「基礎職能」(foundational competencies) ，是工作職場的基本素養，包含：

「個人效能」(如：人際關係)、「學術力」(如：批判思考、科技能力)以及「職

場力」(如：團隊合作、調適力)等；第二層級「產業核心職能」(industry related)

分為「產業核心能力」(industry-wide technical competencies)以及「產業特定能

力」2(industry-sector technical competencies)兩種，若以 ETA 的醫療照護產業積

木模式為例：「產業核心能力」包含基礎知識、照護實務、健康資訊……等，

「特定能力」則包含醫病互動、醫療疾病、感染防治、醫藥、診治…等(ETA, 

2018)；而第三層級為職位相關的「專業職能」(occupational related competencies)，

包含管理經營能力與職業專門能力，強調職業特定之知識、技術、要求。再以

能源稽核員為例，專業知識包含建築物理與壓力、採樣程序、能源分析方法、

建築類型劃分能源使用量計算等，專業技術包含數據判讀、工具使用判斷、解

讀熱成像、程式設計等(Safari, 2019)。 

本研究對於積木模式的解讀為：「基礎職能」即是指個人「能工作」的基

本能力，「產業核心能力」也就是「能在此領域工作」的「主要能力」，「產

業特定能力」指的是「能在此特定部門工作」的重要能力，而第三層的管理工

作或符應職位需求精益求精，則為更進一步的「專業能力」。 

(二) ETA 積木模式在環境教育職能內涵上的運用 

本研究以積木模式為基礎，結合環境教育能力內涵相關文獻，將環教人員

職能整合為三層級，分別是「基礎職能」、「核心職能」與「專業職能」，並

訂定初步的構面內容。  

第一層級「基礎職能」，本研究定義為「個人任於環教工作時應具之職場

                                                 
2 「特定能力」一詞在研究者 2014 年發表原譯「分殊能力」，在本文中修訂

重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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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含自我效能、學術力、職場力等三個面向。 

第二層級為「核心職能」，再分兩個次類目：第一為「核心能力」，即在

環教領域中不分類型場域或專業領域，每位教育工作者都應具備的共通重要能

力，第二次類目為「特定能力」，即環教領域中不同單位或部門所需特別的技

術能力。亦可指不同場域中，環教工作者須具備的技術能力。例如，在林務局

自然中心、科學博物館的環境教育人員所需的特定職能，應有區隔。 

第三層級為「專業職能」，依環境教育法中的分類，為八大專業領域人員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環境及

資源管理、文化保存、社區參與)應具之專業知識、技能、專門要求之能力，

以及經營管理能力。 

本文著重於環境教育人員應具備之「共通性重要能力」，因此僅針對第二

層級「核心職能」中的「核心能力」進行探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翻譯自 

CareerOneStop(2019b)Competency Model Clearinghouse - Building Blocks Mode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areeronestop.org/CompetencyModel/pyramid_definition.aspx 

基礎職能 

(第一層級) 

產業核心職能 

(第二層級) 

專業職能 

(第三層級) 

圖 1 美國就業與訓練部勞工局職能「積木模式」架構圖 

職場力(調適.組織團隊合作) 

學術力(科技.批判分析思考) 

個人效能(人際.專業進取精神) 

產業特定能力 

產業核心能力 

職業專門要求 

職業專門技術 

職業專門知識領域 

管
理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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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 研究概念 

本研究以「積木模式」(building blocks model)理論為基礎，整合 NAAEE 

2019 年版《環境教育工作者專業發展卓越指南》 (Guidelines for Excellenc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ors)與環境教育能力相關文獻

進行探究。「研究初始概念圖」如圖 2，以 NAAEE 的六項專業之理論做為「核

心能力構面」，同時結合我國在環境教育教育人員認證的實務做法，包含「環

境素養」、「環境教域教學能力」與「環境教育行政能力」等三方面作為「能

力指標面向」。 

本研究聚焦於探究「環境教育核心職能」之「核心能力」，目的是希望發

展出具信度與效度的核心能力指標，同時檢視修訂研究者於 2014 年提出的我

國環境教育人員職能模式之不足。「特定能力」須考量不同場域所需，故未列

入研究範疇內。 

 

圖 2 研究初始概念圖 

核心能力構面 能力指標面向 

不同場域類型所
需特定能力。 

1.環境教育基礎 

2.環境教育者 

專業責任 

3.規劃與實施環境

教育活動方案 

4.促進學習 

5.評量和評鑑 

6.經營管理 

職能

類別 

｜ 

核心

職能 
特定 
能力 

核 

心 

能 

力 

環境素養 

環境教育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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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探討環境教育人員之「核心能力」，研究流程分為四階段，於 2014

至 2021 年間進行。研究者於前導階段彙整國內外相關文獻，初步歸納六個構

面如圖 2。第一階段透過焦點團體座談，蒐集學者及實務工作者意見，確立環

境教育人員所需能力的框架。第二階段訪談十種不同類型環教設施場所共 11

處(家)，透過訪談結果評估框架之適用性，確立各構面及能力指標以建構核心

能力 1.0 版。第三階段以 1.0 版的核心能力之 8 個構面及 38 條內涵轉化為問

卷，進行模糊德爾菲法(Fuzzy Delphi Method，簡稱 FDM)調查，從 39 位學者

專家及實務工作者獲得對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共識，篩選出最終結果。研究

方法與流程，如圖 3 所示。 

 

 

 

 

 

 

圖 3 研究方法與流程 

三、 研究對象 

本研究蒐集資料過程運用焦點團體法、田野研究(實地訪談)以及模糊德爾

菲等三種方法，研究對象分述如下： 

(一) 焦點團體法階段－學者專家、實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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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對象為焦點團體，立意邀請國內專業環境教育學者、中央主管機

關代表及具代表性的環境教育實務工作者(表 1)舉辦焦點座談會，針對我國環

境教育人員職能(含基礎職能與核心能力)進行討論。座談特邀當時正在台訪問

的日本環境教育領域學者提供經驗。會議討論後的「環境教育人員職能評估系

統」指標勾選，則邀請與會之 12 位國內學者專家參加。本文中代碼以「學」代

表學者專家、「實」代表實務工作者。 

表 1 第一階段兩場焦點團體法研究對象名單* 

學者專家場座談名單 實務工作者座談名單 

學 1 
OO 大學自然資源與 

環境管理研究所教授 
實 1 中央人員訓練機關主管 

學 2 OO 大學環教所教授 實 2 OO 自然公園管理處主管 

學 3 OO 大學科教所教授 實 3 OO 基金會組員 

學 4 OO 大學環教所教授 實 4 OO 基金會執行長 

學 5 OO 大學環教所副教授 實 5 OO 基金會專員 

學 6 日本 OO 大學教授 實 6 自然教育中心專員 

  實 7 OO 協會前理事長 

*說明：與會者職稱為焦點團體舉行時之服務單位與職稱 

(二) 田野研究階段－訪談管理、教學、行政人員 

第二階段研究對象為環境教育場域實務工作者，採立意取樣，名單由本研

究諮詢專家推薦。十類場域受訪者為：環保設施(1 家)、文化資產(1 家)、自然

中心(1 家)、農場(1 家)、國家公園(1 家)、博物館/動物園(1 家)、社區(1 家)、

風景區/遊樂區(2 家)、水資源及濕地(1 家)、水土保持(1 家)等已通過認證的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共 11 處 29 人接受訪談。本階段研究對象如表 2，依訪談日

期順序編碼 A 到 K，01 代表管理者，02 代表教學人員，03 代表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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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第二階段訪談名單及背景資料一覽表 

環教設施場

所代碼-類型 

經營 

方式 
管理者 教學人員 行政人員 

A-環保設施 公營 A01(廠長，未認證) 
A02 (學歷認證，公

害防治類，教學) 

A03 (訓練認

證，自然資源

類，行政與教學

類) 

B-文化資產 公營 
B01 (視覺藝術課課長，未認

證) 

B02 (學歷認證，教

學與行政類) 
B03(未認證) 

C-自然中心 
公辦

民營 
C01 (育樂課課長，未認證) 

C02 (學歷認證，社

會及學校環境教育

類，教學類) 

C03 (訓練認

證，自然資源

類，行政與教

學) 

D-農場 民營 
D01 (經歷認證，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行政類、教學類) 

只訪談一人，因其兼任主管、教學、行政 

E-國家公園 公營 
E01(環境教育課課長，未認

證) 

E02(學歷認證，自

然保育，行政類、

教學類) 

E03(學歷認證，

學校與環境教

育，行政與教

學) 

F-博物館 民營 F01 (館長，未認證) 

F02 (經歷認證，學

校與社區環境教

育，教學行政類) 

F03 (學歷認

證，學校與社區

環境教育，行政

類) 

G-社區參與 民營 無 (社區人力不足) 

G01 (經歷認證，社

區參與，行政教

學) 

G02 (未認證) 

H-風景區 
公辦

民營 

H01(學歷認證，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行政類) 
H02(未認證) HO3 (未認證) 

I-風景區/遊

樂園 
民營 

I01(經歷認證，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行政類) 
I02(未認證) I03(未認證) 

J-水資源 公營 
未訪談 

(主管當日臨時有會議) 
J01(未認證) J02(未認證) 

K-水土保持 民營 
K01(經歷認證，社區環境教

育，教學、行政類) 
K02(未認證) K03(未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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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糊德爾菲法階段－學者專家、實務工作者 

第三階段採用模糊德爾菲法(Fuzzy Delphi Method，簡稱 FDM)進行核心能

力的收斂和篩選，於 2016 年 11、12 月邀請 39 位專家協助，以獲得各專家對

於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框架與內涵的共識。研究對象採立意取樣，原則為排

除第一階段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名單，並囊括八大專業領域、各類設施場所

服務經驗。其中，15 位學者專家來自北、中、南、東部之環境教育相關專業

領域：學校與社會環境教育、自然保育、環境及資源管理、公害防治、氣候變

遷、社區參與、文化保存；24 位實務工作者之背景為學校與社會環境教育、

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社區參與、災害防救、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存等專

業領域，服務場域為公部門、NGO、國小、國中、動物園、農場、都會公園、

博物館、廟宇、遊樂園、焚化廠等。在本文以 a 代表學者專家，b 代表實務工

作者專家，代碼編號為 a01~a15、b16~b39
註。 

四、 研究工具、資料蒐集與處理 

(一) 焦點團體法 

第一階段之焦點座談以「學者專家組」與「實務工作者組」分兩場同步進

行，所用材料與工具皆同，進行流程為(1)澄清研究目的與問題、(2)討論議題，

(3)最後兩組人員合併進行綜合座談。 

座談會事前準備材料與工具共計五種：(1)研究基本資料，包含研究背景、

目的與研究概念；(2)提供「積木模式」理論相關資料；(3)NAAEE 卓越指南六

大能力主軸，以上三種資料，提供焦點團體成員參考。另編製(4)「環境教育人

員核心能力討論題綱」及(5)「環境教育人員職能檢核表」，做為討論指引及資

                                                 
註

 FDM 學者及實務工作專家之 39 位名單請洽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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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蒐集來源。討論提綱和檢核表兩項研究工具內容分述如下： 

1. 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討論題綱 

(1) 對於將「環境教育人員」的職能分類成「基礎職能」、「產業核心職能」、

「專門職能」等層面，您的看法為何？ 

(2) 以「環境教育人員」的工作內容與肩負角色來思考，目前「核心職能」

中的「核心能力」初步提出構面是否恰當？ 

(3) 核心能力與能力指標是否因分為「行政類」或「教學類」人員而有所

差異？ 

2. 環境教育人員職能檢核表 

依據文獻編製而成「環境教育人員職能檢核表」，共 62 題(包含職能模式

架構三層級、構面與內涵)。內容主要以北美環境教育學會提出六大能力及其

內涵，列於三層級職能，請焦點團體成員分別判定各能力指標「是否保留」及

「重要性」，於焦點座談會議結束前填寫。 

本階段所蒐集資料，含量化數據與質性資料兩類。量化資料以描述性統計

處理，刪除重要性低的指標項目，指標的保留百分比達 80﹪以上保留，未達

者則刪除；重要性判定，平均數達 3.5 以上(含 3.5) 則指標保留，未達則刪除；

質性資料則經內容分析，整理後做為本研究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框架。 

(二) 田野調查法(訪談) 

本研究為實際了解十類環教場域，於田野研究(field study)過程中，以多元

形式進行蒐集資料，包含訪談、實地觀察及影像記錄，並以半結構式訪談大綱

為研究工具，訪談 11 個場域環教工作者計 29 人。訪談聚焦於三階層中的「核

心能力」，依據第一階段的研究結果訂定訪談大綱如下： 

1. 請您敘述目前在貴場域的工作內容。 

2. 您認為環境教育人員應具備哪些「核心能力」？ 

訪談前經受訪者同意下錄音，同時進行紙筆紀錄，並於訪談後將錄音內容

謄錄為逐字稿，寄送受訪者確認內容。質性資料為進行系統性的分析，參考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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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理論方法，先將資料以開放編碼方式(open coding)進行將資料分解成概念或

類別，接著運用主軸編碼(axial coding)將資料的類別與次類別組織與連結，再

以選擇編碼(selective coding)提出核心的類別進行詮釋。第一次編碼由訪談人

員親自進行，彙整成表；第二次由熟悉核心內涵相關文獻的另一組研究人員閱

讀逐字稿，進行編碼及彙整，再對照第一次彙整表補齊疏漏。 

在內在信度(internal reliability)上，本研究重視資料蒐集的完整性與詳實度，

第一、二階段之質性資料蒐集，設施場所之環教人員訪談時為兩名研究人員一

組，共同記錄再相互對照。在資料蒐集之三角檢核方面，以文獻內容分析、焦

點團體中的專家學者進行檢核修訂，加上蒐集設施場所現場資料與訪談，資料

間相互檢核對照，最後以第三階段的 FDM 進行收斂。 

(三) 模糊德爾菲法 

第三階段採模糊德爾菲法，依據前兩階段的成果「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

指標 1.0 版」，編製成｢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模糊德爾菲法問卷｣工具，包含

八個核心構面與 38 條核心能力指標，共計 46 題。由 39 位專家評定各項核心

能力框架與內涵之重要性，採 1 至 10 等級，評定的數字愈大表示該核心能力

愈重要。除了重要程度的勾選之外，亦在問卷每題項後附上建議欄位，以補量

表內容之不足，期更符合模糊德爾菲法的精神。依有效標準(無缺漏空白、填

答無規則、有強弱分別性)，收回之 39 份問卷中 21 份為有效問卷，其中包含

學者 9 份、實務工作者 12 份，有效回收率為 53.85%。 

問卷分析工具為 Microsoft Excel 2016，分兩步驟進行：第一步驟以不同意

門檻值進行篩選，將門檻定為「各項核心能力架構與指標皆達 90%專家同意才

算通過」，不同意數值需小於 2.10(即有效問卷數 21 份的 10%，為 2.10)，經第

一步篩選，38 項核心能力指標中，共計 37 項通過。 

第二步驟，建立重要職能評估篩選門檻值。依據 Kaufmann 與 Gupta(1991)

提出的三角模糊數法，首先計算全體專家對各項指標之「重要性評估值」，獲

得全體指標評估值中一般化平均數函數之下限(極小值=6.32)、上限(極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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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9)和大部分專家之共識(幾何平均數=7.92)，建立出各項指標之「三角模糊

權重」�̃�𝑗  = ( 6.32, 7.92, 8.99 )。再參考 Klir 與 Yuan(1995)之簡易重心法「解模

糊化」，將�̃�𝑗轉變成單一值 𝑆𝑗，得 𝑆𝑗  = 7.74，為核心能力指標之門檻值作為表

達全體專家共識之模糊函數。將通過第一步驟篩選之 37 項評估指標，進一步

以所設定之門檻值 7.74 進行篩選，共獲得 13 項評估指標。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 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框架確立 

本研究於前導階段，分析國內外環境教育人員專業能力相關文獻，以研究

者 2014 年發表之〈環境教育人員之專業職能初探〉文中內容分析結果，初擬

「核心能力」構面為：環境教育基礎、專業責任、規劃與實施活動方案、促進

學習、評量和評鑑、經營管理等六項。 

第一階段焦點座談會議由六位專家學者與七位實務工作者組成，針對上述

核心能力進行討論與調整，並分別就「行政」與「教學」兩類人員進行討論。

經統計焦點座談會填答「環境教育人員職能評估系統」檢核表結果，各項能力

構面的重要性平均數達 3.5 分以上，且「保留」勾選百分比達 100%，故六項核

心能力構面皆予以保留(表 3)。 

表 3 焦點團體對教學與行政兩類別環教人員在核心能力重要性評定結果 

核心能力 教學類 行政類 

保留％ M SD 保留％ M SD 

1 環境教育基礎 100 4.75 .45 100 4.17 .72 

2 環境教育者專業責任 100 4.67 .65 100 4.17 .83 

3 規劃與實施環境教育活動方案 100 4.75 .45 100 3.92 1.00 

4 促進學習 100 4.67 .65 100 3.92 1.08 

5 評量和評鑑 100 4.50 .67 100 4.08 .67 

6 經營管理 100 4.00 .77 100 4.05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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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團體成員普遍認同本研究初擬之核心能力。從填答數據中分析可發現

學者專家對行政、教學兩類別人員的能力要求之差異：在「3.規劃與實施環境

教育活動方案」、「4.促進學習」兩項能力，教學類別平均數較高，而在經營管

理構面上，雖然平均分數接近，但對於行政類別的意見較為一致。 

此外，焦點團體針對「行政」類別討論較多，與會者提出：(1)行政人員的

核心能力應包含活動方案規劃與執行及促進學習，但在教學上的能力要求可放

低(實 6)；(2)行政人員在各場域和工作層級上的工作內容有相當的差異(學 3)，

「從文書、事務處理到管理職都歸在其中，工作屬性差異太大，無法一概評價」

(實 3)；(3)「管理人員與第一線人員指標宜有差異」(實 5)，應區分行政人員及

管理人員(實 4)。 

彙整會中針對三項議題的討論結果如下： 

1. 認同三層級職能架構 

焦點團體小組成員認同三個層級的職能架構，並建議原先 2014 年第一版

第二層級「產業職能」一詞中改為「核心職能」，較容易了解(如本文的用法)；

此外第一版職能模式圖使用的「分殊能力」一詞須調整(本文已調整為「特定能

力」)，討論時成員認為其定義與「專業職能」的內容需再確認，尤其場域和專

業領域的內涵不易區分可能混淆，需再深入研究。 

2. 認同核心能力內容 

焦點團體成員認同目前訂定出的「核心能力」內容，然部分面向內容較大，

可再分項處理。教學類和行政類人員在「基礎職能」的工作基本能力應無差異，

但在「核心能力」面向要求可能不同。亦有學者建議本研究，將原先職能架構

中以場域為區分的「特定能力」，改為以管理、研發、教學等部門來區分(學 3)。 

3. 對於教學行政兩分類意見分歧 

針對核心能力是否應區別教學類和行政兩類，焦點團體成員意見分歧。反

對者認為行政類須由教學者做起，如教師做到主任、校長，醫生做到院長；贊

同者則認為應依照環境教育法規來訂定職能架構。 

本研究於第一階段確認三層級職能模式框架，與「核心能力」的構面方向。

但因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專家的意見多元，經研究團隊討論後決定：待研究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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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蒐集設施場所資料後再與焦點團體結果進行綜合分析，一併確立構面及能

力指標。 

二、 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 1.0 版－指標內涵的發展 

本研究第二階段以田野研究進行，從實務觀點中瞭解環教人員核心能力。

研究人員分赴 11 處認證環境教育設施場所，實地訪談負責管理、教學、行政

等三類不同職務的環境教育工作者，蒐集「工作內容」與「核心能力」兩面向

資料，彙整分析如下： 

(一) 環境教育人員在場域中的工作任務 

管理、教學、行政三類人員時常相互支援，且業務多同時涵蓋教學及行政

工作，由表 4 可見 11 個設施場所三類人員的工作任務內容。 

教學者工作內容以環境教育教學、課程設計為主，兼任部分行政業務。如

民營單位 I 的教學人員，須負責團體來訪申請、管理志工與設計志工進修課程

等工作(I02)。行政職務環境教育人員主要工作為團體接洽、成果申報及環教時

數核准登錄，其他則如志工管理培訓、文宣與網路管理等，而無論是公營或民

營，行政人員大多涵蓋教學或導覽解說任務。 

公營單位人員多以原工作職務為主，環境教育業務為輔(如公營 B)，由於

環境教育教學對公營單位而言是「新增業務」，單位職員也須擔負起人員訓練

規劃等行政工作(A02)。而公辦民營單位的環教人員除了需要教學，也兼任中

心委外單位的經營管理(公辦民營 C02)。 

綜合而言，人員的工作任務主要因場域經營類型不同而有差異，且須同時

橫跨各類工作、內容多元，因此須具備多種核心能力方能勝任。就環教法中的

「行政」一類別來看，場域受訪者中獲得行政認證的人員，現職包含成果呈報、

窗口接洽、支援教學的行政庶務工作，也有經營管理、人員培訓、規劃的行政

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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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環境教育人員在不同場域中的工作任務一覽表 

工作內容/場域 
公營 A 

環保設施 

公營 B 

文化資產 

公營 E 

國家公園 

公營 J 

水資源 

公辦民營

C 自然中

心 

公辦民營

H 風景區 

民營 D 

農場 

民營 F 

博物館 

民營 I 森

林遊樂區 

民營 G 

社區 

民營 K 

水土保持 

管

理

人

員 

主要業務: 

-經營管理○ 
二、 ○ 三、 ○ 四、 ○ 五、 略 六、 ○ ○ ○ ○ 七、 ○ 八、 略 九、 ○ 

其他業務: 

-教學 

-行政 

 
✽公營單

位原業務 

✽公營單

位原業務 
 

✽公 營 單

位原業務 

國際合作 

  
 

生物調查

研究 

演講、

營隊 

 V 教案 

  設計 
 

成果 

  呈報 

對應公部門

的聯繫窗口 

教

學

人

員 

主要業務: 

-方案設計 V 

-教學實施 

V  

 

V  

 

  

課程設計

委外 

V  

 

V  

 

V  

 

V  

 

V  

 

V  

 

V  

 

V  

 

其他業務: 

-管理培訓○ 

-行政 

✽公營單

位原業務 

○人員訓

練 

○展覽、典

藏管理 

成果報

告 

○計畫 

窗口 

活動企

劃 

 回 饋

分析 

○委外單位

管理 

○專案管

理、人事

管理 

活動企劃 

學術研

究窗口 

文書行

政 

○指導

其他環

境教育

人員 

生物調查

研究 

結案時

資料整理 

○ 志工管

理與志工

課程設計

團體申

請 

✽原職務

為 社 區

總幹事 

○工作分配 

接洽窗口 

 

行

政

人

員 

主要業務: 

-窗口接洽、 

成果呈報 

      略     

其他業務: 

-管理、計

劃、培訓○ 

-教學 

-方案設計 V 

導覽 

  解說 

導覽、

教材整理 

教學 

○ 志 工 培

訓 

 

研習安排 

主題活

動、特別

企劃 

環境教

育教學 

教具及海

報設計 

 
支援 

  教學 

支援 

  教學 

V 教案 

  設計 

解說帶

隊✽原職

務 ： 社

造組長 

教材、 

場地整備 

符號說明：○-經營管理培訓、V-課程方案設計、-教學與導覽解說、-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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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彙整環境教育人員所需能力 

訪談第二題項為「您認為環教人員應有哪些核心能力」。研究者從 11 場域

訪談逐字稿中透過開放編碼及主軸編碼提出能力概念，再以選擇編碼對應第一

階段焦點團體專家確認之六項核心能力結果進行分類，各面向說明如下： 

1. 環境教育相關知識 

環境教育人員「在知識方面，應該要有環境教育專門的知識(H03)」，「環

境知識是環境教育的核心，不然就淪為一般的自然科學(J03)」，若缺乏環境教

育的基本概念、不了解環境教育的目標，則無法使學習者與環境產生連結，只

是在傳遞一般性的科學知識。 

2. 使命感與行動力 

環教人員應有環境素養、環境倫理觀，對環境有使命感，且需要知行合一，

除了知道環境教育概念外，「要身體力行(J01)」，「環境教育最終還是要去影

響別人…應該能夠去帶給別人一些啟發，或是能夠有一些實際行動上的影

響…(E02)」，以行動去感動他人。 

3. 熟悉場域知識與課程設計 

無論是管理者、教學或行政人員大多提到環境教育人員「在教學方面的技

能是很必要的(H01)」。在課程或方案設計上，「教學設計很重要，一般的教案

都抄襲學校的，…抄襲學校的那不如去學校教。在地要有在地的教案，環教人

員需要轉換教材，靈活運用(J01)」，因此，「了解該場所的設施是一定要具備

的能力，所以背景知識及概念知識都是需要的(A02)」，能掌握在地的知識，方

能轉化為課程。熟悉場域環境、在地議題、相關專業知識是環教人員必備的能

力，29 位受訪者中 14 人主動提出相關概念，提及率達 48.28%。 

4. 促進學習、善用教學評量 

由於環境教育人員需要面對的學習者年齡層多元，多位受訪者提到「了解

受訪者需求」、「學生背景與經驗分析」的重要性(A02、A03、B02、E03、F02、

K01)。如何進行教學、順暢的傳遞知識訊息也是關鍵，「良好的口語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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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促進學習者學習」(A01、C02、G02、K02、H02、I02)，能以學習者可接受

的用語進行教學、表達無礙，尤其對缺乏教育背景及教學經驗的環教人員而言，

是首先需克服的考驗。 

在教材教法上，環教人員需有能力運用不同教學策略，如「流水學習法可

以激發內在的潛能，或是行動力，比較容易進到內在、深層的地方(E02)」；在

教材的轉化運用上，「教學人員畢竟不只有教而已，還有教材，你怎麼樣把這

些知識變成活潑的教材交給別人(D01)。」 

另外，課程進行完畢要能「評估自己在教學上的能力，他可以知道發生的

教學狀況如何改進(C02)」，「我們活動後會問對於今天有沒有意見，今天活動

執行怎麼樣?有沒有那些瑕疵?我們每一場都會做檢討會…要不然下一場又犯同

樣的錯，這樣會進步不了(B02)」，透過評量和省思了解學習與教學實施狀況，

做為未來課程教學改進之依據。 

5. 行銷推廣與人員培訓 

在經營管理面向，幾位受訪者提到行銷推廣的能力，「需要會做漂亮的折

頁、舉辦夏令營之類的。像我之前去 OO 渡假村，就感受到他們很積極的在宣

傳(A03)」，尤其公辦民營或民營單位需自籌經費，環教人員需要知道「如何行

銷自己的產品(C02) 」。 

從相關概念檢視提出者身分，可發現三類人員皆能關注各面向能力，無論

是教學人員或行政人員，都提到課程方案規劃設計、符合學習者需求、教學實

施策略等概念的重要性，能呼應環教人員在訪談所提現況：行政和教學人員在

場域需互相支援，行政人員也多同時兼任教學工作。上述結果與第一階段的焦

點團體討論內容可相互呼應，表 5 以焦點團體訂定之核心能力指標，彙整設施

場所受訪者提出環教人員所需重要能力。 

表 5 彙整 29 位受訪者提出之環教人員所需能力概念，並與焦點團體確認

之六大核心能力進行對應。研究者以敘述統計受訪者能力概念關鍵字提及人次

與百分比，發現其中以「教學技巧與方法」相關能力概念最多，將近半數受訪

者提出應列為核心能力(48.28%)，不僅是教學者，其中亦包含 5 位行政與 1 位

管理人員；其次為「場域相關的專業知識與技術」(9 人，31.03%)、「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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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理念」(8 人，27.59%)與「課程方案設計」(8 人，27.59%)。對應六大核

心能力，教學技巧、環境教育相關知識及概念、課程方案設計皆已列入其中，

而場域相關專業知識則是各設施場所環境特色融入教學課程的基礎。 

統計六大能力的歸納總次數，受訪者最重視的是第四項「促進學習、實施

課程」31 人次為最多(106.9%)，其次為「環境教育者專業責任、知行合一」(19

次，65.52%)、「環境教育相關知識、環境素養」(18 次，62.07%)以及「場域相

關知能」(16 次，55.17%)，提及次數皆超過半數。值得注意的是核心能力中「善

用教學評量」的相關能力概念提及次數僅有 4 人，為六項目中最少，應再深入

探究其原因。 

表 5 田野調查環教人員所需能力歸納結果一覽表 

核心能力 能力的內涵 (提出者代碼) 提及人次 /百分

比 

總次數 /百

分比 

1.環境教育相關 

知識、環境素養 

環境教育知識與理念(B01, B03, C01, D, E02, I03, 

J02, K02) 

環境素養(D, E02, E03, F01) 

環境倫理(F01, F02, F03, I03) 

環境敏感度、覺知(F03, I02) 

8 / 27.59% 

4 

4 

2 

18 

62.07% 

2.環境教育者專業 

責任、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身體力行(A03, E03, K01, K03) 

對土地的關愛、在地認同(D, F01, I03, G02, G03, 

K03) 

使命感(B01, E01, H01) 

增能學習(C02, D, F01, G02, H02, K03) 

4 

6 / 20.69% 

3 

6 / 20.69% 

19 

65.52% 

3.規劃設計課程方案 課程方案設計(B02, C01, C02, F02, G02, K03, I02, 

J02) 

場域特色轉化為課程設計(G02, K01) 

8 / 27.59% 

2 

10 

34.48% 

4.促進學習、實施 

課程 

符合學習者需求、學生背景與經驗分析(A02, A03, 

B02, E03, F02, K01) 

教學技巧與方法(A02, A03, B02, C03, E02, F02, 

G02, G03, K02, H01, H03, I02, J02, J03) 

教材或教案轉化為教學(C02, D, G02) 

口語表達的能力(A01, C02, G02, K02, H02, I02) 

危機處理應變(C02, I02) 

6 / 20.69% 

 

14 / 48.28% 

 

3 

6 / 20.69% 

2 

31 

106.9% 

5.善用教學評量 教學評量(B02, C02) 

教學回饋與省思(B03, J03) 

2 

2 

4 

13.79% 

6.經營管理、評鑑與 

發展、行銷推廣 

領導能力(K02) 

組織協調(G03) 

1 

1 

10 

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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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場域合作、對外溝通(K01) 

社群經營(D) 

人力培養、志工培訓(D, E01) 

行銷(A03, C02, D) 

產品設計、財務規劃(D) 

1 

1 

2 

3 

1 

7.其他－ 

場域相關知能 

掌握在地議題與資源(C02, G02, G03, K01, K02, 

H02) 

場域相關的專業知識與技能(A02, A03, B01, B03, 

C01, D, F, H02, I02) 

跨領域的知識(D) 

6 

 

9 / 31.03% 

 

1 

16 

55.17% 

8.其他－ 

工作相關能力 

溝通 C01, D, H02 

文書能力、整合力、責任感 H02 

體力 H01 

調適 D 

態度 E01 

服務熱忱 B02, C03, H02, I02 

3 

1 

1 

1 

1 

4 

11 

37.93% 

(三) 完成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 1.0 版 

經過反覆比對分析焦點團體與實地訪談蒐集資料，並與研究團隊討論，本

研究依據 13 位焦點團體成員意見與 29 位設施場所環教人員實務觀點重新調整

核心能力構面，修訂三處為：(1)區分課程規畫與教學兩種能力，將初擬版的

「規劃與實施活動方案」中調整為「規劃設計課程」，並將「教學實施」放入

「促進學習」之中；(2)將原先的「評量及評鑑」區別為「善用教學評量」與「評

鑑與發展」；(3)從受訪者的敘述中可知「經營管理」不足以說明行政及管理者

的工作，因此再區分出「行銷推廣」(如圖 4)。 

調整核心能力構面的同時，研究者將前述第一、二階段所獲質性與量性資

料，透過交叉分析與歸納的過程，發展為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指標(1.0 版)，

包含八個核心構面與 38 條核心能力指標，如表 6 所示。 

表 5(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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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2.0 版)－指標內涵的收斂 

為求專家及實務工作者對環境教育人員「重要核心能力」之共識，本研究

最後採取模糊德爾菲法進行能力指標的收斂。以核心能力1.0版轉化為FDM問

卷，分層詢問構面、核心能力指標「是否同意列為指標」及「指標之重要程度

1-10分」。 

(一) FDM 篩選結果分析 

問卷回收統計結果，篩選第一步，僅6-4一項核心能力指標不同意數值大

於2.10，故予以刪除，其餘八個構面與37項核心能力指標則繼續進行重要性篩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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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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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構面與指標一覽表(1.0 版) 

核心能力構面 核心能力指標 

1 環境教育相關基礎知

識 

1-1 運用生態學知識，分析環境問題 

1-2 瞭解環境教育的重要發展史及意義 

1-3 具備環境相關跨領域的專業 

1-4 認識生活中汙染減廢、節能減碳的知識與做法 

1-5 瞭解當前政府重要環境政策 

1-6 認識當前國內外重要的環境議題 

2 環境教育工作者責任 2-1 具有環境友善的態度 (如能瞭解物質資源利用情形及其所致

之嚴重性、能理解資源過度利用與開發對生態的衝擊) 

2-2 具環境意識 

2-3 具體實踐環境友善的行為 (如綠色消費、資源回收再利用、

節能減碳等等) 

2-4 強調教育過程而非倡導 

2-5 主動關心環境 

3 規劃設計課程方案 3-1 知道規劃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的作業方法 

3-2 課程設計能掌握環境教育目標 

3-3 規劃課程方案能掌握不同年齡層的認知發展 

3-4 能掌握學習者經驗與興趣設計課程內容及教學評量 

3-5 善用生活中的環境議題來設計教學單元 

3-6 課程方案規劃設計能考量減少環境衝擊 

4 促進學習 4-1 瞭解不同學習者的學習風格不同 

4-2 教學生動具趣味性能引發學習者的動機 

4-3 善於表達能流暢的教學過程 

4-4 教學能掌握學習者的生活經驗 

4-5 會注意學習者反映來調整教學 

5 善用教學評量 5-1 會運用評量方法掌握學習者的學習狀況 

5-2 會依評量結果改善課程方案與教學方法 

5-3 知道並能善用多元評量的各種方法 

6 經營管理 6-1 查核環境教育場域的安全 

6-2 知道各項補助經費申請方式與管道 

6-3 善於組織整合資源(如:統籌環教組織、領導志工) 

6-4 善於大數據管理，以為規劃改善 

6-5 認識環境承載力，規劃環境友善措施 

7 評鑑與發展 7-1 能檢討活動方案成效 

7-2 會組織並運作檢討方案相關會議 

7-3 能依執行結果滾動修正經營方針 

8 行銷推廣 8-1 能管理環教網站 

8-2 具動員及募款的能力 

8-3 能做環境教育產品及品牌的行銷策略設計 

8-4 能掌握環境教育市場發展方向 

8-5 能以減少物質資源耗能的方式設計行銷 

資料來源：高翠霞、蔡崇建(2017)環境教育法實施後主要環境教育要素及機制整體優化之研究-

我國「環境教育人員」職能評估系統與認證指標之建立，科技部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
MOST 102-2511-S-845-001-MY3)。臺北市：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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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驟，將通過第一步驟篩選之37項評估指標，進一步以計算出全體專

家共識之模糊函數門檻值7.74進行篩選。篩選結果為：「1.環境教育相關基礎知

識」篩選出四項、「2.環境教育工作者責任」四項、「3.規劃設計課程方案」兩

項、「4.促進學習」三項，合計共篩選出三項構面與13項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

力指標，結果詳如表7所示。 

分析篩選結果，38項指標中第一次未通過篩選為「6.經營管理」之下「6-4

善於大數據管理，以為規劃改善」一項，多位FDM小組成員認為大數據的名詞

過於抽象、定義不明(a04、a16、b27、b32)。第二次模糊權重門檻，通過之構

面「1.環境教育相關基礎知識」、「2.環境教育工作者責任」各保留四項指標；

「3.規劃設計課程方案」通過兩項指標，依據填答者質性回饋，刪除項目主因

為內容略有重疊；構面「4.促進學習」未通過篩選，但因能力指標通過三項，

予以保留，並依據指標內容更名為「教學與課程實踐」。而「5.善用教學評量」、

「6.經營管理」、「7.評鑑與發展」、「8.行銷推廣」構面則未篩選出核心能力

指標及其下之核心能力指標則皆未通過模糊權重7.74之篩選原則，予以刪除，

核心能力指標篩選結果如表8。 

「1.環境教育相關基礎知識」與「2.環教工作者責任」兩項環境素養中，若

以重要性平均數來看，各項指標中以「2-1 具有環境友善的態度」及「2-3 具體

實踐環境友善的行為」8.78 和 8.49 最高，與環教設施場所訪談結果相符，受訪

者認為環教人員需「知行合一」，展現環境關懷的態度及行為。訪談中提出「在

地議題」、「環境議題」亦符合「1-6 認識當前國內外重要的環境議題」(M=8.42)

的高重要性。此外，「2-2 具環境意識」雖通過，但仍有多位 FDM 成員認為「環

境意識」的定義不明、過於抽象，依據建議，環境意識的內容應包含價值觀、

態度、對環境議題的敏感度及知識，卻又與其他項目類似，因此研究團隊討論

後將 2-2 的概念拆散，分別融入「環境友善態度」和「主動關心環境」概念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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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各項核心能力指標 FDM 呈現數值與篩選結果一覽表* 

核心能力指

標 

不同 

意數 

篩選值 

(2.10) 
最大值 幾何平均數 最小值 模糊權重 

門檻值 

(7.74) 

1-1 0 通過 10 7.95 5 7.65 － 

1-2 0 通過 10 7.79 5 7.60 － 

1-3 0 通過 10 7.93 6 7.98 通過 

1-4 0 通過 10 8.21 6 8.07 通過 

1-5 0 通過 10 8.15 6 8.05 通過 

1-6 0 通過 10 8.42 6 8.14 通過 

2-1 0 通過 10 8.78 6 8.26 通過 

2-2 1 通過 10 8.37 5 7.79 通過 

2-3 0 通過 10 8.49 6 8.16 通過 

2-4 0 通過 10 7.91 4 7.30 － 

2-5 1 通過 10 8.40 6 8.13 通過 

3-1 0 通過 10 8.28 6 8.09 通過 

3-2 0 通過 10 8.48 6 8.16 通過 

3-3 0 通過 10 8.04 5 7.68 － 

3-4 0 通過 10 8.06 4 7.35 － 

3-5 0 通過 10 8.35 4 7.45 － 

3-6 0 通過 10 7.88 4 7.29 － 

4-1 0 通過 10 7.63 4 7.21 － 

4-2 0 通過 10 8.47 5 7.82 通過 

4-3 0 通過 10 8.39 6 8.13 通過 

4-4 0 通過 10 8.13 6 8.04 通過 

4-5 0 通過 10 8.02 5 7.67 － 

5-1 0 通過 10 7.90 5 7.63 － 

5-2 0 通過 10 8.02 5 7.67 － 

5-3 0 通過 10 7.93 5 7.64 － 

6-1 0 通過 10 7.91 4 7.30 － 

6-2 0 通過 10 7.08 5 7.36 － 

6-3 0 通過 10 7.64 5 7.55 － 

6-4 3 － 9 7.06 4 6.69 － 

6-5 1 通過 10 7.58 4 7.19 － 

7-1 1 通過 10 8.00 5 7.67 － 

7-2 0 通過 10 7.11 4 7.04 － 

7-3 1 通過 10 7.59 5 7.53 － 

8-1 1 通過 10 7.26 5 7.42 － 

8-2 1 通過 9 6.34 4 6.45 － 

8-3 0 通過 10 6.98 5 7.33 － 

8-4 0 通過 10 7.12 4 7.04 － 

8-5 1 通過 10 7.19 5 7.40 － 

*通過原則：不同意數< 2.10(有效問卷數 21 的 10%)，且模糊權重>7.74(初擬評估指標之解模糊
值)。 

資料來源：高翠霞、蔡崇建(2017)環境教育法實施後主要環境教育要素及機制整體優化之研究-我

國「環境教育人員」職能評估系統與認證指標之建立，科技部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 MOST 

102-2511-S-845-001-MY3)。臺北市：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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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項核心能力指標篩選內容一覽表* 

核心能力構面 核心能力指標 

1.環境教育相關基礎知識 1-1 運用生態學知識，分析環境問題 

1-2 瞭解環境教育的重要發展史及意義 

1-3 具備環境相關跨領域的專業 

1-4 認識生活中汙染減廢、節能減碳的知識與做法 

1-5 瞭解當前政府重要環境政策 

1-6 認識當前國內外重要的環境議題 

2.環境教育工作者責任 2-1 具有環境友善的態度 (如能瞭解物質資源利用的情形及其所

致之嚴重性、能理解資源過度利用與開發對生態的衝擊影響) 

2-2 具環境意識 

2-3 具體實踐環境友善的行為 (如綠色消費、資源回收再利用、

節能減碳等等) 

2-4 強調教育過程而非倡導 

2-5 主動關心環境 

3.規劃設計課程方案 3-1 知道規劃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的作業方法 

3-2 課程設計能掌握環境教育目標 

3-3 規劃課程方案能掌握不同年齡層的認知發展 

3-4 能掌握學習者經驗與興趣設計課程內容及教學評量 

3-5 善用生活中的環境議題來設計教學單元 

3-6 課程方案規劃設計能考量減少環境衝擊 

4.促進學習 4-1 瞭解不同學習者的學習風格不同 

4-2 教學生動具趣味性能引發學習者的動機 

4-3 善於表達能流暢的教學過程 

4-4 教學能掌握學習者的生活經驗 

4-5 會注意學習者反映來調整教學 

5.善用教學評量 5-1 會運用評量方法掌握學習者的學習狀況 

5-2 會依評量結果改善課程方案與教學方法 

5-3 知道並能善用多元評量的各種方法 

6.經營管理 6-1 查核環境教育場域的安全 

6-2 知道各項補助經費申請方式與管道 

6-3 善於組織整合資源(如:統籌環教組織、領導志工) 

6-4 善於大數據管理，以為規劃改善 

6-5 認識環境承載力，規劃環境友善措施 

7.評鑑與發展 7-1 能檢討活動方案成效 

7-2 會組織並運作檢討方案相關會議 

7-3 能依執行結果滾動修正經營方針 

8.行銷推廣 8-1 能管理環教網站 

8-2 具動員及募款的能力 

8-3 能做環境教育產品及品牌的行銷策略設計 

8-4 能掌握環境教育市場發展方向 

8-5 能以減少物質資源耗能的方式設計行銷 

註：刪除線「---」表示未通過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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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行政與教學三類人員的工作內容多涵蓋導覽解說、課程設計或支援

教學，都需要教學能力。以模糊權重來看，指標「3-2 課程設計能掌握環境教

育目標」與「4-2 教學生動具趣味性能引發學習者的動機」分數為第二名和第五

名，兩項皆為焦點團體與 29 位設施場所訪談者強調之重要核心能力。 

(二) FDM 結果討論 

本研究比對 FDM 質性意見、第一二階段焦點團體和訪談結果，分析環境

教育行政相關的三個構面和 13 項能力指標皆未通過篩選標準之可能原因。 

1. 行政定義不明 

FDM 質性填答意見中，一位實務工作者在問卷上寫道「行政的定義何來？」

(b32)，另有多位註記應增加「廣告、公關、網路推廣行銷能力」(b22)、「協助

環教產品行銷推廣」(a14)、「開發經營目標市場」(a03)及建立網絡關係(a03、

a15)等各式能力指標，顯示 FDM 成員對於「行政人員的樣貌」各有期待，對能

力內涵的看法也不一致，此情形亦與前述焦點團體對行政分類的意見分歧情形

相似，可見對行政類別的定義各自表述已為常態，實有重新釐清之必要。 

2. 管理能力為進階職能 

本研究能力指標發展，為依據環教法「環境教育教學」與「環境教育行政」

兩者的人員分類而訂定。然而，若參照文獻中 ETA 的「積木模式」，行政職尤

其是其中的「管理類別」為最上層職位所需職能，屬於進階能力需求，超越第

二層級的核心職能。「核心能力」既然為環教領域必備能力，不同階層的職能

必定會排除在外，如教學構面中較進階的「教學評量」，雖屬於教學類人員必

備能力，亦未包含在「核心能力」之中，可見無論是行政或教學工作內容及階

層，應在職能架構中重新被檢視。 

本研究將環境教育核心能力定義為進入「環境教育領域必備能力」，在這

樣的架構下，本研究 FDM 結果顯示環境素養與教學相關面向為核心必要能力，

而「教學評量」為進階教學能力，「經營管理」或「行銷推廣」為管理者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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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並非所有環教領域人員之必備能力。對照焦點團體討論內容，專家小組成員

認為行政者須是教學者逐漸升級，如學校校長或醫院院長的升級制度，因此教

學能力應優先於進階的行政能力。 

綜合言之，本研究認為環境教育行政相關構面未通過篩選，主因是行政類

別人員職責內容過於廣泛，雖然源自於環教法的區分方式，但成員皆抱有不同

的期待，導致重要性判斷標準不一，未來應進一步釐清行政定位，重新納入職

能架構中。 

經模糊德爾菲法結果產出之「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如表 9。 

表9 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一覽表 (2.0版) 

核心能力構面 核心能力指標 

一、環境教育基礎知識 –了解環境教育的目標與意義(新增下層對應指標) 

–具備判斷環境問題的基本知識(如：生態學、環境科學)(修 1-

3) 

–認識生活中友善環境的知識與做法(如：汙染減廢、節能減

碳) (修 1-4) 

–瞭解當前政府重要環境政策(1-5) 

–認識國內外重要的環境議題(修 1-6) 

二、環境教育工作者責任 –具環境永續的態度與價值觀(修 2-1、併 2-5) 

–主動關心全球及在地的環境議題(修 2-2、併 2-5) 

–具體實踐環境友善行動(修 2-3) 

三、規劃設計課程方案 –課程設計能掌握環境教育目標(3-2) 

–掌握規劃環境教育課程方案的流程及方法(修 3-1) 

四、教學與課程實踐(修) –教學能對應學習者的生活經驗(修 4-4) 

–教學生動具趣味性能引發學習者的動機(4-2) 

–善於表達且能流暢地進行教學 (修 4-3) 

四、 提出更新版環境教育人員職能模式 

研究者以上述分析結果重新檢視過去於2014年發表之「環境教育人員專業

職能模式圖」(高翠霞等，2014，p.65)，認為原先訂定的三層級應再調整，需要

進一步考量環教人員的屬性、工作內容及角色，方能更貼近場域中的實際需求，

以完整呈現環境教育人員職能的複雜性。而2014年的職能模式研究，以彙整文

獻內容分析法為主，著重於從職能模式中提出架構；本研究則是從實務觀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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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團體、場域訪談與模糊德爾菲法三個階段，探究其中第二層的「EE核心能

力」，同時檢視架構之適切性。 

依據前述研究結果，研究者重新調整環教職能各層級與構面如表10：核心

職能中「核心能力」應包含「環境教育相關基礎知識」、「環境教育工作者責

任」、「規劃設計課程方案」、「教學與課程實踐」四項，是每位人員進入「環

教領域最必要的」核心能力。在釐清各類行政人員的工作角色及階層關係之後，

本研究將行政類職能區分為事務推廣型的「行政能力」與經營管理型的「管理

能力」，分別增訂在第二層級的「特定能力」，與第三層級的「專業職能」中。

而新修之「特定能力」，包含「場域特定能力」、「行政能力」、「教學研發」

等，皆需建立在具備「核心能力」的先決條件之上。未來須再以本研究初步分

析之能力指標為基礎，進一步探究各「特定能力」內涵。 

表 10 修訂後環境教育人員職能各層級與構面 

主層級 次層級               －能力構面 

專業職能(第三層級) 管理能力             －(待後續研究) 

 EE 各領域專門知識、  －(待後續研究)  

 專門技術、要求 

核心職能(第二層級) EE 特定能力 －場域特定能力、行政能力、教學研發(待確認) 

EE 核心能力 －環境教育相關基礎知識、環境教育工作者責任、

規劃設計課程方案、教學與課程實踐 

基礎職能(第一層級)                      －自我效能、學術力、職場力 

綜合而言，新版職能模式增修處有三：1.增加「核心能力」之構面、2.修訂

「特定能力」內容，增加「行政能力」、「教學研發」等能力、3.增加行政「管

理能力」於第三層專業職能，以涵蓋場域行政人員實際工作內容。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我國環教場域中教育人員的核心能力。透過文獻分析、

焦點團體、設施場所訪談，收集環教人員工作內容及所需核心能力資料建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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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架構，彙整為八構面與 38 項能力指標，再以模糊德爾菲法獲得學者專家及

實務工作者對重要性之共識，最後獲得四項「環境教育人員核心能力」與 13 項

能力指標。研究結論與建議分述如下： 

一、 結論 

（一） 「EE 基礎知識」、「EE 工作者責任」、「規劃設計課程方

案」、「教學與課程實踐」四項核心能力構面與國內外文獻

對應相符 

經實證研究結果，「環境教育基礎知識」、「環境教育工作者責任」、「規

劃設計課程方案」、「教學與課程實踐」為我國環教人員核心能力主要構面。

對照文獻，此四項與國際間的環境教育能力內涵相關文獻對應相符 (Fien & 

Tilbury, 1996; Fleming, 2009; NAAEE, 2004, 2010, 2019; Timm & Barth, 2021; 

Wilke et al., 1987;靳知勤，1995；林歐貴英等，2011)。亦與教育領域師資培訓

理論類似，「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 CK)及「教學法知識」(pedagogical 

knowledge, PK)為教師必要知識(Louws, Van Veen, Meirink, & van Driel, 2017; 

Shulman, 1986, 1987; Zhou, 2015；饒見維，1996)。從國內外環境教育工作者的

能力來看，並未特別強調「經營管理」與「行銷推廣」等項目，雖在環教現場

確實為行政人員的工作內容，但並非「所有」環教人員最必要核心能力。 

（二） 補實並修正研究者原擬之環境教育人員職能模式 

本研究經焦點團體與訪談設施場所人員，彙整環教人員的工作內容及職能

需求，在發展核心能力的同時，也重新檢視研究者過去提出的環教人員職能架

構。新版「環境教育人員職能模式」增訂三層級職能中的細部內容，包含在第

二層級中的「特定能力」區分如：場域特定能力、行政能力、教學研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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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層加入「管理能力」，以培育經營管理人員(如圖 5)。重新修訂之模式除較

貼近環教各類場域中的實際工作內容，亦著重呈現環教人員能力逐步成長、專

業精進提升的路徑。 

 

圖 5 環境教育人員職能模式 

二、 建議 

教育學家 Opfer 和 Pedder(2011)認為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學習本質是複雜且

多面向的系統，相關的研究並非要找出一種模式或是一種準則，而是尋找教育

工作者專業發展的起點及基礎，以確保方向及概念的正確性。本研究核心能力

之建立即是以此為目的。無論是教學、行政或未來進階發展為管理人員，「核心

能力」即是所有環境教育人員進入環教場域時的必備能力，是學者、專家、環

境教育場域人員認為最需要的能力。 

本研究過程與結果仍有諸多不足之處，茲舉其中重要觀察與後續研究建議

供參： 

 

EE 各領域專門知識、技術、要求 

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氣候變遷 

災害防救、自然保育、公害防治 
環境及資源管理、文化保存、社區參與 

EE 核心能力 

    EE 基礎知識 EE 工作者責任 規劃設計課程方案 教學與課程實踐 

EE 特定能力 

場域類別所需特定能力、行政能力、教學研發…等 

自我效能、學術力、職場力 

管理能力 

基礎職能 
(第一層級) 

核心職能 
(第二層級) 

專業職能 
(第三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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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政類」環境教育人員的角色及定位待釐清 

針對「行政類」環境教育人員，研究者從發展過程與研究結果獲得兩點觀

察：其一，行政與教學，目前在我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辦法中，規範為兩種不

同類別能力、執行不同任務的人員，無法符應環教場域真實作業情況；其二，

環教場域中行政類人員工作屬性差異大，應區分出經營管理職，以利職能分析、

職務界定與培訓規劃。 

目前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2013)及教育部(2014)認定的行政人員

之必要能力，顯示兩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環境教育行政人員的期待都不只是一般

庶務人員，而需具備規劃等綜合型能力。而依據場域受訪者，擁有規劃能力也

必須要先具備教學實務經驗，方能進一步做整合性的規劃工作。因此，依據上

述環保署與教育部認定的職責內容，行政人員也應先具備教學能力，才能勝任

行政職務中的規劃工作，兩類人員的分類，僅做了「職稱上」的劃定，並不表

示「能力上」的絕對分界，在未來人員培力相關研究及增能規劃時，也不應再

以行政和教學為能力上的區隔依據。 

（二） 後續研究建議 

1. 應用層級分析法、IPA 分析做深化核心能力的探究 

本研究之環境教育人員職能雖已有高度的信效度，在未來研究上建議可進

一步透過層級分析法，以定量描述環境教育人員職能指標相關重要性與單一面

向各指標的相對權重比例。此外，本研究之資料蒐集對象雖已顧及各領域及各

場域類別，然而因研究參與者皆為立意取樣，推論上有所限制。建議未來可以

各類專業領域、場域、人員類別為對象進行 IPA 分析，調查各「核心能力」的

重要性及表現情形，將更能了解各對象優先加強之需求。並且須特別留意縮小

評估範疇，或以同性質場域、單一領域人員進行調查，避免因環境教育工作內

容廣泛龐雜，造成研究對象各自定義、標準不一之情形。 

2. 接續環境教育人員職能模式中不同層級的研究 



環境教育研究，第十八卷，第一期，2022 年 

34 

 

在修訂職能模式為新版之後，「特定能力」的內涵改為以教學、研發、行

政(EE推廣)做為部門分類，未來應評估教學評量、經營管理、評鑑與發展等核

心能力指標是否可重新納入。又，本研究針對十種類型場域進行訪談，大致已

收集各種類型之設施場所人員所需要之環境教育人員職能需求，建議未來若能

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分析建構各環境教育專業領域人員之專業職能指標，對環

教人員專業性與認證規準指標必更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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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ors are the critical actors in each facility and venue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be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in Taiwan. Based on the "Building Block Model" theory 

from ETA in the U.S., a four-phase study wa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critical content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llow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 in the initial stage, a 

focus group was invited with 13 experts to collaboratively create the framework for 

the required competencies in the first phase. Interviews of 29 practitioners from 11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 and venues were conducted in the second phase. The 

qualitativ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derived the eight dimensions and 38 required 

core competencies. In the third phase, the Fuzzy Delphi Method was employed with 

39 experts, including 15 scholars and 24 practitioners, to draw core competencies with 

high importanc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include EE fundamental knowledge,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environmental educator, program and curriculum designing, and EE teaching and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a revised competency model for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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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ors was built to provide tasks and competence needs for educators in the EE 

facilities and venues.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were drawn 

based on the finding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authorities, planners 

of training programs,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for self-assessment. 

Keywords: Competency model, Core competencies, Environmental educators, 

Fuzzy Delphi method 

 


